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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與經濟參與婦女與經濟參與婦女與經濟參與婦女與經濟參與

㆒直以來，婦女的經濟參與都被視為輔助性質。從性別角度來看，這是由於

婦女㆒直被視為家庭照顧者――在勞動市場需要大量勞工時，婦女會被招聘，但

在勞動市場飽和時，婦女便會被摒棄，或是被置放於邊緣位置，擔任著低薪、工

時長及工作環境惡劣的工作。在無勞工保障又工資低微的邊緣勞工㆟口㆗，㆗年

婦女佔最大比數。香港的經濟成果未能惠及她們，而當經濟放緩時卻首當其衝的

因著其年齡、性別及家庭崗位而受到剝削和歧視。

當婦女在主流經濟參與㆗似乎無路可進，因此多個民間團體在近年來積極開

發另類的經濟參與模式，希望可以為婦女在經濟參與方面帶來㆒條嶄新的出路。

香港婦女㆗心協會與其他婦女及社區團體在近兩個月間共舉行了㆔次「婦女與社

區經濟參與」討論會，除了邀請漁農處合作社註冊官講解職工合作社的註冊程序

外，更邀請不同的婦女合作社小組分享開發另類經濟業務的經驗，計有經營便利

店、環保清潔服務、老㆟陪診服務、剪髮服務、食物到會等等，出席㆟數每次近

百，出席的社區團體及基層婦女積極㆞發表意見及交流經驗，實在有利推動更多

基層婦女在社區經濟的參與。

　　從這㆔次的討論會㆗，我們亦觀察到婦女與社區經濟參與有著莫大的關係。

在現行的社區經濟參與計劃㆗，大部份參加者都是婦女，這說明主流的經濟參與

難以給予婦女㆒個能讓她們發揮技能及保有尊嚴的工作環境。再者，這些計劃的

共通點是以團隊形式工作，容許靈活的時間安排，這樣的工作形式包容了婦女的

生活方式，即既要照顧家庭，亦要維持收入的需要。從各團體的分享㆗，社區經

濟參與是㆒項可發展的模式，讓婦女突破現存主流經濟參與模式的限制，令到婦

女在經濟方面自主及自強。

婦女在推行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的困難婦女在推行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的困難婦女在推行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的困難婦女在推行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的困難

然而，婦女在推行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當㆗，會遭遇到不少困難：

1. 缺乏資金――基層婦女開創的計劃都是以小本為主，但仍然需要㆒筆資金作
啟動資本、購貨及添置設備，甚至作週轉用途。銀行往往以商業角度及業務

規模來評審借貸申請，因此現存的銀行信託服務並不能幫助基層婦女創業。

另外，小型生意的空間亦因財團的壟斷而越來越狹窄，在缺乏資金支援的情

況㆘，婦女小型經濟計劃更難以生存。



2. 租金昂貴――租金佔整體支出㆒大部份，而商業舖租更不是基層婦女可以負
擔的支出。事實㆖，沉重的租金會阻礙基層婦女開發及持續社區經濟計劃。

㆒般認可的社會服務團體可以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租金津貼，可是現有的合作

社小組仍未有㆒個法律認可的㆞位，以致這些組織未能在租金減免㆖受惠，

而出現㆖述租金不勝負荷的問題。

3. 法㆟㆞位――若基層婦女希望組成合作社，便要按照《合作社條例》註冊。
然而，《合作社條例》有其局限性。在「婦女與社區經濟參與」討論會㆗，與

會的團體認為《合作社條例》對婦女開展小型經濟計劃有以㆘的障礙：

1) 《合作社條例》㆗有不少的規限：
i） 條例規定註冊㆟數必須不少於十㆟，而理事會㆟數規定是五㆟，

對於小型的經濟計劃來說，要支付十㆟的薪金是困難的，而且某

些工種並不需要十㆟才可開展，如清潔服務。

ii） 縱使合作社營運會牽涉到盈利，但它並不是㆒個商業組織，而《合

作社條例》亦不是㆒個商業註冊。合作社除了讓社員取得收入以

維持生活外亦有其服務及教育社會的精神，因此不應把合作社與

商業組織類同，將商業條例（如稅務）加諸在合作社身㆖。

iii） 在強積金方面，合作社社員既是自僱亦是僱員，因此需要供 10%
的強積金，這樣其實並不合理，因為商業性質的自僱㆟士只需要

供 5%的強積金，為何合作社社員卻要供雙倍？這樣無疑會加重
社員的經濟負擔。

iv） 社員只可分發佔股金額數最多 5％的股息，原意是希望避免有社
員坐收漁㆟之利。矛盾的是，《合作社條例》既然規定合作社要

像㆒般商業公司般依據《稅務條例》及《強積金條例》行事，但

規範卻比商業公司為多及欠缺靈活性。

2) 另外，《合作社條例》㆗亦有尚需要澄清的㆞方：
i） 《合作社條例》規定社員要將 25%的盈利撥入基金，而盈利所指

的是純利還是毛利，條例並沒有說明。

ii） 註冊官擁有訟裁權、調查合作社的運作及經濟狀況的權力，但實

際㆖註冊官的權力範圍並不清晰。當合作社講求民主的時侯，註

冊官卻擁有對合作社運作的最後決定權，這樣似乎有違平等、公

平及自主的原則。

《合作社條例》在 1947年產生，自 1974年後便沒有再修改。這條例是否仍
合時宜是㆒大問題，而它亦對婦女開創社區經濟計劃設了限制。除了《合作

社條例》，還有《社團條例》及《公司條例》，然而《社團條例》不容許牟利，

商業註冊之費用又對基層婦女造成經濟負擔。縱有種種註冊條例供婦女「選

擇」，但礙於條例本身的限制，希望擁有法㆟㆞位的組織只能望門輕嘆。

4.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綜援制度㆘，領取綜援㆟士如有入息需向社署申
報，當入息超過豁免額便會遭削減或扣除綜援金。事實㆖，綜援金額對大部



份家庭都只是僅夠糊口，而從現時社區經濟參與計劃㆗的婦女分享所知，目

前的綜援水平及豁免金額不足以支持她們參與社區經濟活動，更談不㆖有鼓

勵的作用。她們指出參與社區經濟活動與打工不同，於籌辦及運作初期，收

入是極不穩定，甚至是沒有收入，但參加者卻需要於過程㆗承擔不少額外的

開支（例如舟車費、子女托管費用等）。然而以目前綜援水平及豁免金額計算

及申報的行政程序都未能顧及婦女社區經濟參與的需要。再者，綜援制度假

設受僱為綜援㆟士唯㆒的經濟出路，而整體政策亦在此假設㆘設立，但在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的理念㆘，社區經濟活動可以是多元化模式的，這反映了目

前綜援制度及豁免金額計算未有考慮綜援㆟士創業及參與社區經濟活動與作

為㆒般僱員不同之處。在綜援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不少綜援婦女擔心自己

的參與將導致失去綜援的資格。故此，我們相信若綜援制度及整體的社會福

利配套未能切實解決綜援婦女參與社區經濟活動方面的疑慮的情況㆘，將推

出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有極大需要的綜援㆟士是難以共享了。

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

社區經濟計劃希望達到基層婦女的經濟充權，在過程㆗她們自身的技能亦增

添了經濟價值，為自己及其他婦女製造經濟參與的機會；而在團體合作㆗亦體現

了婦女互相扶持的精神。然而，協助基層婦女參與社區經濟活動必須有法律、資

金支援、訓練、及社會福利政策㆕方面的配合，才能真正幫助基層婦女改善經濟

困境。

1. 首先是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法律方面，婦女社區經濟活動必須有正式身份，註冊成為合作社或有

限公司，可是現時的《合作社條例》存在不少迂腐內容，限制甚大，例如：

必須十㆟或以㆖才可註冊，理事會不可少於及多過五㆟等等，不少基層婦女

反映在起步時根本很難符合這些要求。假若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要求申請者有

正式註冊身份，是合作社？有限公司（如何分辨㆒般營商公司）？社團註冊

（又規定不可有利潤）？可否由正式社團作推薦㆟？所以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委員會要慎重選取批核條件，切勿製造種種障礙令基層婦女無法分享該基金

的資助。

2. 第㆓是資金支援方面資金支援方面資金支援方面資金支援方面，不是所有基層婦女都就讀自僱再培訓課程，因此不能

向創業基金求助，而商業銀行根本不會借貸給貧困的基層婦女。因此很多基

層婦女都寄望著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可以幫助她們實踐參與經濟活動，自力更

生。若果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對貧困婦女貸款的經驗，給予

較長的還款期，切實處理婦女的借貸及還款能力，同時願意運用參與式的評

估方式來審檢婦女經營的計劃，則可開創具性別觸覺的資金支援模式。

3. 第㆔是能力訓練方面能力訓練方面能力訓練方面能力訓練方面，「投資」含有栽培及收成的意味，「分享」是回報社區

的最佳途徑，這與基層婦女的充權息息相關，就是協助基層婦女脫離貧困。

從外國婦女經濟充權計劃例子㆗，我們知道能力訓練（特別是管理能力）是



不可缺少的㆒環，更是計劃成敗的關鍵。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應該鼓勵計劃申

請包括能力訓練部份，㆒可以有持續性的發展能力，㆓可落實社區的長遠更

多的得益。

4. 第㆕是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配合。社會福利及綜援制度應重新檢討以配合多

元化社區經濟活動的發展趨勢，切實訂定更設合社區經濟參與，具有鼓勵性

及靈活性的措施，例如提高綜援豁免入息金額、以後報入息取代預報預扣入

息的行政程序、提供托兒配套等，讓基層婦女能安然投入參與社區經濟活動，

踏出脫貧的第㆒步。

　　我們希望政府、團體、議員能夠在推動政府與民間的溝通過程㆗，推動參與

者學習以性別醒覺的態度，反思為何基層婦女往往是最先被裁的勞工，為何是社

區內最貧困的㆒群，及為何必須在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工作㆗加入婦女視角在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工作㆗加入婦女視角在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工作㆗加入婦女視角在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工作㆗加入婦女視角，切，切，切，切

實協助基層婦女參與經濟脫貧實協助基層婦女參與經濟脫貧實協助基層婦女參與經濟脫貧實協助基層婦女參與經濟脫貧。。。。

聯署團體聯署團體聯署團體聯署團體

合作創新㆝小組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群福婦女權益會

香港婦女㆗心協會

仁愛堂社區㆗心基層婦女就業發展計劃

香港㆝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婦女環保清潔隊


